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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重新委任民用航空人员

体检鉴定机构的通知

为加强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机构（以下简称体检机构）的

规范管理，提高民航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鉴定工作质

量，按照民航局规章《民用航空飞行标准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

表管理规定》（ＣＣＡＲ－１８３ＦＳ）和规范性文件《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

定机构管理程序》 （ＡＰ－１８３ＦＳ－００４）要求，第二届“民用航空人员

体检鉴定机构评审委员会”依申请对各体检机构规模、职能与任

务、业务行政管理、质量管理、医德医风建设、安全管理、环境卫生

等方面进行实地符合性检查评审，并提出整改建议。

根据对各体检机构整改情况的复审结果，经研究，决定继续委

任以下十四家机构为“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机构”。 委任任期

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，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

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计入本次委任任期。

一、委任以下医疗机构为一级体检机构

１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空人员体检鉴定中心

２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卫生所

３．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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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海南海航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航空体检中心

５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医务室

二、委任以下医疗机构为二级体检机构

１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门诊部

２．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民用航空医学中心

３．民航华东管理局航空人员体检鉴定中心

４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航空卫生中心

５．民航广州医院

６．成都民用航空医学中心

７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医院

８．民航西北航空医学体检中心

三、委任以下医疗机构为三级体检机构

１．中国民用航空局民用航空医学中心门诊部

上述体检机构应当严格按照 ＣＣＡＲ－１８３ＦＳ 和 ＡＰ－１８３ＦＳ－００４

的要求，履行所委任的职责，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，切实加强机

构内部管理，强化服务意识，不断提高体检鉴定工作质量。

各管理局应按照有关规章、要求做好本地区体检机构的监督

检查工作。

在本次任期内，根据有关政策调整及委任单位的履职情况，对

体检机构的委任级别、任期进行调整的另行文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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